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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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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杜方、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继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许兵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

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809,111,048.84 825,112,824.55 -1.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629,747,594.76 643,517,217.95 -2.14%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68,200,752.61 -25.83% 182,048,330.73 -9.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2,869,928.43 -66.00% -13,769,623.19 7.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224,733.62 -97.53% -19,623,505.09 -15.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55,236,857.26 61.7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80 -66.24% -0.0386 7.66%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80 -66.24% -0.0386 7.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5% -0.76% -2.16% 0.0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

1,451,532.5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4,417,744.4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395.09

合计

5,853,881.9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

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

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

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3,751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杜方 境内自然人

30.27% 108,000,000 81,000,000

王崇梅 境内自然人

18.50% 66,000,000 62,625,000

杜安顺 境内自然人

3.11% 11,100,000 8,325,000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核心价值优

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2.83% 10,082,293

中融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

－

民生上

海聚财一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0.74% 2,650,000

中钢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0.58% 2,057,700

胡颖 境内自然人

0.37% 1,310,000 1,160,000

马忠亮 境内自然人

0.37% 1,304,638

娄秀玲 境内自然人

0.37% 1,303,800

林海兰 境内自然人

0.36% 1,293,695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杜方

2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核心价值优

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82,293

人民币普通股

10,082,293

王崇梅

3,3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75,000

杜安顺

2,7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75,00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民生上

海聚财一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2,6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50,000

中钢投资有限公司

2,057,700

人民币普通股

2,057,700

马忠亮

1,304,638

人民币普通股

1,304,638

娄秀玲

1,303,8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3,800

林海兰

1,293,695

人民币普通股

1,293,695

赵波林

1,2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8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王崇梅

、

杜安顺和杜方是一致行动人

，

王崇梅和杜安顺是夫妇

，

杜方系王崇梅和杜安

顺夫妇的长子

。

对于其他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未知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存在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

有

）

不适用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

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

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 货币资金较期初减少44.04%，主要系本报告期支付原材料货款、工

程款、职工薪酬及办事处备用金所致；

2． 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增加30.83%，主要系本报告期支付的投标保证金

及各办事处备用金增加所致；

3． 应付票据较期初增加71.33%，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开具商业承兑汇票

且未到期支付所致；

4． 预收账款较期初减少32.26%，主要系本报告期内预收款项结转当期

营业收入所致；

5． 其他流动负债较期初减少53.13%，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将收到的政府

补助按规定确认为本期营业外收入所致；

6． 其他非流动负债较期初增加174.00%，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收到的项

目资金增加所致；

7． 少数股东权益较期初减少36.60%，系本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沈阳中

科奥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亏损，少数股东损益减少所致；

8．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9.42%、 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减少

33.94%，主要系本报告期业务减少所致；

9． 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3.27%，主要系安装成本增加所致；

10．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23.63%，主要系报告期内人工成本、差旅

费及办公费减少所致；

11．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1203.43%，主要系本报告期内贷款利息支

出增加所致；

12．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101.18%，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未计提

坏账准备所致；

13．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59.55%，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处置固定资

产收益及收到政府补助资金增加所致；

14．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13157.28%，主要系本报告期捐赠及其

它支出增加所致；

15．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100.00%，主要系本报告期未确认递延

所得税费用所致；

16．少数股东损益较上年同期减少606.28%，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子公司

沈阳中科奥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净利润亏损，少数股东分担损失增加所致；

1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61.75%，主要系本报

告期内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所致；

18．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53.81%，主要系本报

告期内处置固定资产收到的现金增加、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19．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87.47%，主要系本报

告期内偿还前期借款支付现金所致；

20．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上年同期增加43.93%，主要系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

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杜方

、

王崇梅

、

杜安顺

自减持之日起

，

连续六个月内通

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低

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5%

2014

年

05

月

29

日

六个月 严格履行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杜方

、

王崇梅

、

杜安顺

任职期间

，

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

不得超过各自所持有公司股份

的百分之二十五

，

且在离职后的

半年内不转让各自持有的公司

股份

2007

年

03

月

12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杜方

、

王崇梅

、

杜安顺

本人将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

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

对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构成

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

或拥有与奥

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存在竞争

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

、

机构

、

经

济组织的控制权

，

或在该经济实

体

、

机构

、

经济组织中担任高级

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

。

本

人愿意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而

给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造成

的全部经济损失

。

2007

年

06

月

25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无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2014

年度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

万

元

）

0

至

1,000

201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

元

）

-4,809.4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预计全年销售收入有所增长

，

期间费用有所下降

。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六、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杜方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231

证券简称：奥维通信 公告编号：

2014-032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2014年10月29日上午九点三十分在公司五楼

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4年10月19日以专人

传递的方式发出。 应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为5名，实际出席董事5名，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杜方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

充分的讨论和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 会议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各项规定；报告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各项规定；所披露的信息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会议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

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会计准则等具体准则进行

的合理变更，是符合规定的，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本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独立董事发表了

独立意见，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对会计政策的变更。

详细内容见同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会

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特此公告。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231

证券简称：奥维通信 公告编号：

2014－033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2014年10月29日上午十点半在公司五楼会议室

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4年10月19日以专人传递的

方式发出。应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为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杜安顺先生主持，经与会监

事充分的讨论和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各项规定；报告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各项规定；所披露的信息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

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会计准则等具体准则进行

的合理变更，是符合规定的，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本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全体监事一致同

意本次对会计政策变更。

详细内容见同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会

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特此公告。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231

证券简称：奥维通信 公告编号：

2014-035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贯彻执行2014年财政部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

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

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及颁布的《企

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

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等具体准则，而

对公司会计政策和相关会计科目核算进行变更、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2013年度以及2014年中期财务报表列示未产

生任何影响，也不存在追溯调整事项。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1、变更的日期

自2014年7月1日起。

2、变更的原因

自2014年1月26日起，财政部陆续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

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

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

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及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

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八项具体会计准则。 根据财政部的要求，上

述准则自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根据

财政部的规定，本公司自2014年7月1日起执行上述准则。

3、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38项

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

规定。

4、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公司将按照财政部自2014年1月26日起修订和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

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

《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

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及《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等具体

准则规定的起始日期进行执行，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中国财政部于2006年2

月15日颁布的相关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本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追溯

调整事项。

三、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2014年10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公司董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会计准

则等具体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是符合规定的，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

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不会对本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

响。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对会计政策的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根据2014年财政部陆续发布的2号、9号、30号、33号、

37号、39号、40号、41号等八项会计准则，公司对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

录第13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

的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会计准

则等具体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是符合规定的，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

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晓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贵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

华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79,824,865,875.11 75,811,419,821.65 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25,064,944,702.77 24,630,054,016.01 1.77%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21,751,781,688.20 -24.00% 68,467,780,674.05 -17.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67,240,963.61 49.21% 551,956,370.28 23.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63,793,441.80 68.91% 547,249,791.09 32.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3,120,830,087.22 7.81%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29 45.00% 0.097 24.36%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29 45.00% 0.097 24.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7% 0.21% 2.22% 0.3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

-43,420,163.2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27,724,072.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359,574.15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1,283,349.1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8,759,747.20

合计

4,706,579.1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

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46,676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太原钢铁

(

集团

)

有限公司

国家

64.24% 3,659,182,800 0

宝钢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0.97% 55,000,000

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

银

华深证

100

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45% 25,624,728

徐开东 其他

0.33% 18,613,330

陈继红 其他

0.28% 15,810,883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深证

100

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8% 15,675,251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易方达

深证

100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22% 12,495,360

全国社保基金零

二零组合

其他

0.16% 9,384,847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

国

投瑞银瑞福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6% 9,280,563

霍广彬 其他

0.13% 7,336,001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太原钢铁

(

集团

)

有限公司

3,659,182,800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55,000,00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银

华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25,624,728

徐开东

18,613,330

陈继红

15,810,883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深证

100

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15,675,25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易方达

深证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12,495,360

全国社保基金零二零组合

9,384,84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国

投瑞银瑞福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

9,280,563

霍广彬

7,336,00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

，

太钢集团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知道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持股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

有

）

上述股东中

，

陈继红所持股份中

9,160,883

股为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

霍广彬所持股份为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

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变化较大的项目分析

单位：万元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率

(%)

货币资金

626,130.41 450,622.41 38.95%

应收票据

64,416.33 120,678.81 -46.62%

应收账款

384,727.66 239,430.43 60.68%

其他应收款

27,629.75 6,596.48 318.86%

在建工程

1,869,135.44 1,270,787.52 47.08%

工程物资

217.17 1,933.07 -88.77%

无形资产

25,083.53 37,916.92 -33.85%

短期借款

1,558,994.63 1,133,632.01 37.52%

应付职工薪酬

2,064.03 11,787.51 -82.49%

应交税费

2,468.67 4,426.77 -44.23%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788,437.11 545,650.75 44.49%

少数股东权益

99,793.71 150,701.35 -33.78%

本报告期末比年初变化较大的原因是：

1.货币资金比年初上升38.9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公司销售回款增加及发行超短期

融资券；

2.应收票据比年初下降46.6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票据结算量减少；

3.应收账款比年初上升60.6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应收出口钢材款及国内客户钢

材款增加；

4.其他应收款比年初上升318.8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出售新临钢公司51%股权

形成应收股权转让款增加；

5.在建工程比年初上升47.0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技改项目投资增加；

6.工程物资比年初下降88.7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在建工程领用设备出库；

7.无形资产比年初下降33.8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不再合并新临钢公司报表，无

形资产减少；

8.短期借款比年初上升37.5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短期银行借款增加及发行短期

融资券所致；

9.应付职工薪酬比年初下降82.4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计提的辞退福利减少，及

不再合并新临钢公司报表，应付职工薪酬减少；

10.应交税费比年初下降44.2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不再合并新临钢公司报表，应

交税费减少；

11.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比年初上升44.4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部分长期借

款一年内到期转入所致；

12.少数股东权益比年初下降33.7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不再合并新临钢公司报

表，新临钢公司少数股东权益随之减少。

（二）利润表变化较大的项目分析

单位：万元

报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率

(%)

营业税金及附加

1,358.52 6,317.13 -78.49%

财务费用

92,487.86 68,363.88 35.29%

营业外支出

4,877.85 2,623.73 85.91%

所得税费用

1,408.04 1,040.13 35.37%

其他综合收益

185.49 -429.00 -

本报告期与上年同期相比变化较大的原因是：

1. 营业税金及附加比上年同期减少78.49%，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实现的增值税减

少；

2.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35.2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日元贷款汇兑收益减少，

出口应收欧元汇兑损失增加；

3. 营业外支出比上年同期增加85.91%，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固定资产处置损失增

加；

4. 所得税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35.37%，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计提的递延所得税增

加；

5.其他综合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614.49万元，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外币报表折算差

额增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4年7月，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山西新

临钢钢铁有限公司51%股权项目转让价格组成数据的审核报告》，公司将持有的新临钢公

司51%的股权以36165万元转让给太钢集团临汾钢铁有限公司，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已收

回50%的股权转让款18083万元。 预计2014年11月将收回剩余50%的股权转让款。

三、 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

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太原钢铁

（

集

团

）

有限公司

2008

年

8

月

20

日

，

公司发布

《

控股股东承

诺公告

》，

公司

控股股东太原

钢铁

（

集团

）

有

限公司承诺

：

太钢集团目前

已解除限售的

167,882,520

股

在股价低于

30

元时不在二级

市场出售

(

因

分红

、

配股

、

转

增等原因导致

股份或权益变

化时

，

将按相

应比例调整该

价格

)

。

2008

年

08

月

20

日

不适用 履行中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

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2014�年，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

第 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以及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

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

披露》等具体准则，要求自 2014�年 7�月 1�日起施行。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自 2014�年

7�月 1�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会计科目核算的调整不会对

公司 2013�年度以及本期的总资产、净资产、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情况

根据 《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的通知》要

求，公司将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其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

不可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30,580,458.40元重分类调整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会计科目，

合并报表年初数30,580,458.40元进行了追溯调整。

2、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对资产负债表“外币报

表折算差额” 项目-4,675,517.78元调整至“其他综合收益” 项目列报，并对年初数-6,

530,427.02元进行了追溯调整。

3、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财务报表中关于职工薪酬、财务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

表、公允价值计量、合营安排及与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自 2014�年 7�月

1�日起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与披露。由于新准则的实施而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不会

对公司 2013�年度及本期经营成果、现金流量金额产生影响，也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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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召开时间：

⑴现场会议时间为：2014年10月29日（星期三）下午2:30；

⑵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10月

29日上午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

始时间为2014年10月28日下午3:00，投票结束时间为2014年10月29日下午3: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西省太原市花园国际大酒店花园厅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李晓波董事长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理人）16人、代表股份3,659,702,9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64.25%�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10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3,659,

656,48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64.2470%。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

东共6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46,41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08%。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补选王国栋先生及张志铭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表决方式。

表决情况：

王国栋先生：

同意3,659,687,1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996%；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弃权15,7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0.0004%�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04,383股，占出席

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781%；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15,717股，占出席

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219%。

张志铭先生：

同意3,659,681,8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994%；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弃权21,0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0.0006%�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99,085股，占出席

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594%；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21,015股，占出席

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40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尉海滨、郝恩磊

3．结论性意见：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附：补选独立董事简历

王国栋先生：男，72�岁，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东北大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金属学会轧钢学会副理事长，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 是轧制技术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先后主持和完成多项国家 973、863、自然

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项目。王国栋先生未受到证监会、交易所惩诫，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王国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王国栋先生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条件，并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具备担任公

司独立董事的资格。

张志铭先生：男，52�岁，博士，教授。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础法学教研中心主任，通宝能源及卧龙地产独立董事。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副研究员，研究员。 张志铭先生未受到证监会、交易所惩诫，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张志铭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张志铭先生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等规定的任职条件，并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具备担任公司独

立董事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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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4年10月29日在太原

市花园国际大酒店花园厅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2014年10月19日分

别以专人、网上发送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11�名，实到11名，分别是李

晓波先生、杨海贵先生、高祥明先生、张志方先生、柴志勇先生、韩珍堂先生、李成先生、戴德

明先生、林义相先生、王国栋先生、张志铭先生。 公司监事及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会议由董事长李晓波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人员调整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选调整如下：

战略委员会由董事李晓波先生、杨海贵先生、高祥明先生、张志方先生、柴志勇先生和

外部董事李成先生组成，并由李晓波先生担任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由独立董事戴德明先生、张志铭先生和董事韩珍堂先生组成，并由独立董

事戴德明先生担任召集人；

提名委员会由独立董事王国栋先生、林义相先生和董事张志方先生组成，并由独立董

事王国栋先生担任召集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独立董事林义相先生、 张志铭先生和外部董事李成先生组成，并

由独立董事林义相先生担任召集人。

经董事表决，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董事表决，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奥 维 通 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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